
 

 

 

檔案編號 :  HA D  HQ  C R/1 1 / 19 /8 / (C )  

 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 

《定額罰款 (公眾地方潔淨罪行 )條例》  

(第 57 0 章 )  

 

《 2015 年定額罰款 (公眾地方潔淨罪行 )  

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
 
引言  

 在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議，行政長

官指令向立法會提交《 20 15 年定額罰款 (公眾地方潔淨罪行 ) (修訂 )

條例草案》 (下稱「條例草案」 )  (見附件 A )。  

理據  

2 .  店鋪阻街泛指店鋪或食物業處所佔用其處所前面或周邊的

公眾地方，以進行或利便營商活動，然而這種行為往往會損及道路

暢通、行人安全、環境衞生、市容和城市生活質素。 

3. 在很多情況下，店鋪阻街會阻塞行人路，對行人和交通造成

滋擾、不便甚至危險。然而，由於香港獨有的特點 (例如店鋪租金高

昂、零售空間普遍細小、店鋪與街頭販商競爭激烈等 )，儘管政府不

時以可用資源採取執法行動，但仍未能在全港有效處理這個問題，

而區議會和市民亦常常對店鋪阻街問題作出投訴 1。  

四管齊下的對策  

4 .  現時，政府從四方面處理店鋪阻街的問題，包括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食物環境衞生署 (「食環署」 )負責就涉及非法販賣活動的店鋪阻街情況，依例執

法。食環署於二零一二年、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，分別接獲 15 206 宗、15 275

宗和 12 914 宗關於店鋪阻街的投訴 (食肆所引致的投訴不計在內 )。  

  A    



 

-  2  -  

 

( a )  部門各自行使相關條例所賦予的權力採取執法 (見下文第 6

段 )；  

( b )  跨部門合作，並在有需要時，由民政事務專員 (下稱「民政

專員」 )牽頭就較複雜的個案採取聯合行動；  

( c )  與區議會合作，包括找出違例黑點和酌情容許範圍；以及  

( d )  公眾教育和宣傳。  

5 .  一些較嚴重的店鋪阻街個案，會被相關部門列作優先執法的

對象，而對於少數程度輕微的店鋪阻街個案，特別是可為當區增添

姿采和營造獨特的地區特色 (例如旺角花墟 )，則會酌情容許。關於

是否同意容忍店鋪阻街，執法部門會諮詢相關區議會。酌情容許的

店鋪阻街情況，亦應符合相關條件，即不會對行人和其他道路使用

者構成危險，以及店鋪經營者能自律遵照經執法部門同意的擴展範

圍。  

執法制度  

6 .  現時針對店鋪阻街的執法制度涉及不同的範疇，當中多個部

門，包括食環署、香港警務處 (下稱「警務處」 )、地政總署和屋宇

署，各按不同條例所授權力，針對店鋪阻街採取執法行動，詳情如

下：   

( a )  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：對於「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」 (下稱

「公眾阻礙」 )並因而對道路使用者造成不便或危害者，食

環署和警務處可行使獲轉授權力，根據《簡易程序治罪條例》

(第 22 8 章 )第 4 A 條，發出傳票及／或採取逮捕行動；   

( b )  非法販賣：對於涉及「非法販賣」的店鋪阻街個案，食環署

可根據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 (第 13 2 章 )第 83 B 條，以傳

票方式檢控違例者，及／或根據第 84 和第 86 條，採取逮捕

及檢取行動；  

( c )  在持牌食物業處所以外的地方經營食物業：對於食物業處所

店鋪阻街的情況，食環署可根據《食物業規例》(第 1 32X 章 )

第 34 C 條，檢控持牌人在其處所範圍以外經營食物業。屢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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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一經定罪，食環署亦可根據違例記分制，暫時吊銷或取消

其牌照；  

( d )  妨礙垃圾清掃工作：如店前擺放任何物品或東西，以致妨礙

或相當可能妨礙垃圾清掃或清糞工作或清道夫執行職務，食

環署可根據第 13 2 章第 2 2 條，採取檢控行動；以及  

( e )  在店鋪前面的政府土地 僭建台階及附連建築物和由建築物

支撐的僭建物：針對店前政府土地上的僭建台階而發出的通

知書，如不予遵從，地政總署可根據《土地 (雜項條文 )條例》

(第 28 章 )第 6 條，以傳票方式採取執法行動；針對附連建

築物和由建築物支撐的僭建物而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(第 12 3

章 )第 24 條發出的清拆命令，如不予遵從，屋宇署可發出傳

票。  

7 .  經研究上文第 6 段所載的相關法律條文後，第 22 8 章第 4A

條 (上文第 6 ( a )段 )看來是較有效處理店鋪阻街的法例。然而，援用

第 22 8 章第 4 A 條以傳票方式提出檢控需時較長，以致阻嚇作用有

限。由於這方式牽涉大量行政工作，在發現店鋪阻街的犯罪行為後，

一般需時一至兩個月才能憑實質證據發出傳票。另外，由發出傳票

至開庭聆訊又需時一至兩個月。若被告人在首次聆訊時否認控罪，

所需時間甚或更長。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，檢控前的預備時間平均

需約兩至四個月。援用第 22 8 章第 4A 條作檢控而可產生的阻嚇作

用，往往因判處的罰款額偏低而被進一步削弱。舉例說，第 22 8 章

所訂的最高罰款額為 5 ,0 00 元，但在二零一五年上半年，被定罪者

平均罰款 66 1 元。因此，不少違例店戶乾脆把罰款當作經營成本的

一部分。  

公眾諮詢  

8 .  對於「加強處理店鋪阻街」問題，政府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十

四日至七月十五日期間，進行為期四個月的公眾諮詢，收集公眾意

見，邀請市民就多項事宜發表意見，包括設立擬議的定額罰款制度。

公眾諮詢文件提出的主要事項，載於附件 B。  

9 .  諮詢期間，由民政事務總署、食環署、屋宇署、地政總署和

警務處代表所組成的跨部門小組，出席了諮詢會議，與不同持份者

會面，包括：  

  B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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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，以及出席該委員會特別會議的 4 3

名團體代表；  

( b )  1 8 區區議會；  

( c ) 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轄下的食物及相關服務業工作小組和

批發及零售業工作小組；  

( d )  餐飲業代表：以及  

( e )  深水埗區和葵青區居民。  

所收到的公眾意見，撮述於下文第 10 至 11 段。  

收集所得意見的撮要  

1 0 .  在公眾諮詢中，除業界持份者外，區議會等其他回應者均普

遍支持設立擬議的定額罰款制度，作為傳票以外額外的法律工具。

至於擬議的定額罰款額，大多數回應者認為 1 ,5 00 元的水平恰當。

許多回應者指出，擬議定額罰款制度的成效，取決於其推行方式，

即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(「罰款通知書」 )的執法細節。有回應者建

議，應針對屢犯者遞增定額罰款額；亦有其他回應者建議，如違例

者沒有在合理時間內修正店鋪阻街情況，便應多次／重複票控。  

1 1 .  大多數回應者大力支持相關部門加強針對店鋪阻街的執法

工作。由於店鋪阻街罪行的形式多樣，有回應者促請執法部門各自

迅速採取行動，以防問題進一步惡化。區議員大多認為，區議會只

擔當諮詢角色，應由執法部門而非區議會釐定執法次序。至於公眾

教育和宣傳，回應者多數支持政府加強針對店鋪阻街的公眾教育和

宣傳。  

1 2 .  其後，政府於二零一五年一月，向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匯

報公眾諮詢的結果。除有數位立法會議員，就擬議定額罰款制度會

影響店主生計表示關注外，不同政黨的議員均普遍支持設立擬議的

定額罰款制度。公眾諮詢收集所得的意見，再次肯定政府需要繼續

加強四管齊下的對策，以對付店鋪阻街的問題 (見上文第 4 段 )。簡

而言之，相關部門應加強執法和跨部門合作，以可持續的方式更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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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地處理店鋪阻街問題。政府亦應繼續讓區議會參與其中，加強針

對該問題的公眾教育和宣傳。  

條例草案  

 

1 3 .  為推行擬議的定額罰款制度，《定額罰款 (公眾地方潔淨罪

行 )條例》 (第 57 0  章 )的標題和規管範圍將予修訂，把《簡易程序

治罪條例》 (第 2 28  章 )第 4A 條所訂的公眾阻礙罪行，納入表列罪

行，以便據此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。因此，在條例草案通過成為法

例後，第 57 0 章的標題將修訂為《定額罰款 (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罪

行 )條例》。定額罰款額建議定於 1 ,5 0 0 元的水平。已獲賦權執行第

2 28 章第 4 A 條的部門，即食環署和警務處，同樣會獲賦權執行擬

議的定額罰款制度。  

1 4 .  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如下：  

( a )  第 1 部載述條例草案的簡稱和生效日期；  

( b )  第 2 部修訂第 57 0 章及其附屬法例，訂定須就公眾阻礙罪行

而繳付的定額罰款：  

( i )  第 3 條修訂第 57 0 章的簡稱，使有關定額罰款制度涵蓋

公眾阻礙罪行；  

( i i )  第 4 條修訂第 57 0 章附表 1，在該附表的表列罪行列表

中，加入公眾阻礙罪行；  

( i i i )  第 5 條修訂第 57 0 章附表 2，在該附表的主管當局及公

職人員列表中，加入獲賦權就公眾阻礙罪行執行定額罰

款制度的主管當局及公職人員；以及  

( i v )  第 6 和 7 條載述對第 57 0 章附屬法例的相應修訂。  

( c )  第 3 部載述對其他法例的相應修訂。  

需予修訂的現行條文，載於附件 C。    C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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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1 5 .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：  

刊登憲報  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

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  二零一六年一月六日  

恢復二讀辯論、進行委員會

審議階段和三讀  

 另行通知  

1 6 .   為預留充足時間宣傳定額罰款制度，並讓業內人士和其他持

份者作出所需準備，我們建議修訂條例自修訂條例於憲報刊登當日

起計的六個月屆滿時起實施。  

建議的影響  

1 7 .   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建議對生產力、

環境、可持續發展、性別或家庭，均無影響。由於我們預期大多數

商戶均守法，擬議的定額罰款制度，可為店戶維持公平的營商環境。

建議不會影響相關條例的現有約束力。   

公眾諮詢  

1 8 .  一如上文第 8 段所述，政府曾就如何更有效地處理店鋪阻街

的相關問題，於二零一四年三月至七月展開為期四個月的公眾諮詢。

除業內持份者外，其他回應者支持推行擬議的定額罰款制度。  

1 9  .  我們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，就引入擬議的定額罰款

制度諮詢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，委員會大致上表示支持，並建議

為前線員工制訂較詳細的執法指引。  

宣傳安排  

2 0 .  我們會在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刊憲及發出新聞公報，

以及安排發言人回應查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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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  

2 1 . 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查詢，請致電 28 35  10 0 5 與民政事務

總署助理署長 (2 )黃海韻女士聯絡。  

 

民政事務總署  

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  















 

      

附件 B 

 

「加強處理店鋪阻街」公眾諮詢文件  

所提出的主要事項  

  

 「加強處理店鋪阻街」公眾諮詢文件由跨部門小組 1擬備，

就「執法措施」和「社區和區議會的參與」這兩個主要範疇，邀

請公眾發表意見。諮詢期由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四日至七月十四日，

為期四個月。  

2 .  關於「執法措施」的範疇，當局特別邀請公眾就以下兩個

主要事項發表意見： ( i )應否加強對店鋪阻街的執法行動；以及 ( i i )

應否設立定額罰款制度，以處理店鋪阻街和其他相關問題 (例如定

額罰款額、可能關注的事項等 )。     

3 .  至於「社區和區議會的參與」的範疇，當局特別邀請公眾

就以下三個主要事項發表意見： ( i )就處理店鋪阻街的問題，區議

會參與的程度為何； ( i i )區議會在建議政府有關對店鋪阻街的執法

優次時，應考慮哪些準則；以及 ( i i i )如何加強對付店鋪阻街的公眾

教育和宣傳工作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
 跨部門小組的成員，由民政事務總署、食物環境衞生署、地政總署、香港警

務署和屋宇署的代表組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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